
杭州注册公司代理记账�退休返聘人员工资涉税四大疑难问题

产品名称 杭州注册公司代理记账�退休返聘人员工资涉税
四大疑难问题

公司名称 杭州好又快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置鼎时代中心4幢632室

联系电话 0571-87911962 17764573265

产品详情

退休人员有很丰富的工作经验，个人又有想发挥余热的心，很多企业也乐于员工退休不离岗。退休人员
办理退休手续后，与任职单位的劳动合同关系自动解除，且不得再与用人单位签署劳动合同，这就造成
关于退休返聘人员的工资的很多问题，例子如下。

1. 退休返聘人员的工资按“劳务报酬所得”申报个税、还是“工资、薪金”所得申报个税？2.
退休返聘人员的工资是否属于工资总额，按工资表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吗？3.
退休返聘人员是否要再缴纳社会保险？退休返聘人员的工资是否属于单位缴纳社会保险的基数？4. 退休
返聘人员工资是否属于三项经费计提基数？现在我们就带大家来一起解开谜题。一退休返聘人员工资个
税问题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兼职和退休人员再任职取得收入如何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5]382号）规定，退休人员再任职取得的收入，在减除按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标准后，按“工资、薪金所得”应税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

      “退休人员再任职”，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 受雇人员与用人单位签订一年以上（含
一年）劳动合同（协议），存在长期或连续的雇用与被雇用关系。      2.
受雇人员因事假、病假、休假等原因不能正常出勤时，仍享受固定或基本工资收入。       3. 受雇人
员与单位其他正式职工享受同等福利、社会保险、培训及其他待遇（自2011年5月1日起，单位是否为离
退休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不再作为离退休人员再任职的界定条件）。       4.
受雇人员的职务晋升、职称评定等工作由用人单位负责组织。

二退休人员工资所得税税前扣除问题



     《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第三条规定：本准则所称职工，是指与企业订立劳动合同的所
有人员，含全职、兼职和临时职工，也包括虽未与企业订立劳动合同但由企业正式任命的人员。未与企
业订立劳动合同或未由其正式任命，但向企业所提供服务与职工所提供服务类似的人员，也属于职工的
范畴。同时，根据统计局令发布的《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明确“有关离休、退休、退职人员待遇
的各项支出”不属于工资总额。     《关于规范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有关问题》（劳社险中心函【2006
】60号）进一步明确“有关离休、退休、退职人员待遇的各项支出”不属于工资总额，但“聘用、留用
的离退休人员的劳动报酬”属于工资总额范围。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
干税务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15号）明确，企业因雇用返聘离退休人员所实际
发生的费用，应区分为工资薪金支出和职工福利费支出，并按《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扣
除。其中属于工资薪金支出的，准予计入企业工资薪金总额的基数，作为计算其他各项相关费用扣除的
依据。      所以，公司退休返聘人员的工资可以适用员工工资在所得税税前扣除的规定：“合理
工资薪金”，是指企业按照股东大会、董事会、薪酬委员会或相关管理机构制订的工资薪金制度规定实
际发放给员工的工资薪金。税务机关在对工资薪金进行合理性确认时，可按以下原则掌握。     
(一)企业制订了较为规范的员工工资薪金制度；     
(二)企业所制订的工资薪金制度符合行业及地区水平；     
(三)企业在一定时期所发放的工资薪金是相对固定的，工资薪金的调整是有序进行的；     
(四)企业对实际发放的工资薪金，已依法履行了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义务。     
(五)有关工资薪金的安排，不以减少或逃避稅款为目的。三退休返聘人员的社会保险问题

我们都知道，员工在单位上班，单位需要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其中社会保险缴费中包含单位缴费与个人缴费两部分。单位职工本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基数原则上以上一年度本人月平均工资为基数。而单位缴费部分的基数怎么确定呢？
《关于规范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有关问题》（劳社险中心函【2006】60号）规定，参保单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基数可以为职工工资总额，也可以为本单位职工个人缴费工资总额基数之和，但在全省区市范围内应统一为一种核定办法。

职工退休后，开始按规定领退休金的，与单位的劳动合同自动终止。劳动合同终止后，退休返聘员工个人不需要再缴纳社会保险。依据《关于规范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有关问题》（劳社险中心函【2006】60号）规定，社会保险单位统筹部分的缴纳基数如果以职工工资总额为基数，会包含退休返聘人员的工资；如果以本单位职工个人缴费工资总额为基数，那返聘人员的工资不会包含在内。
据我们了解到，从2019年起，我国大部分省份（直辖市、自治区）已陆续发文明确社会保险单位统筹部分的缴纳基数以本单位职工个人缴费工资总额为基数，不包含退休返聘人员的工资。

四退休返聘人员工资适用基数的问题011. 工会经费

     《中国工会章程》规定，会员离休、退休和失业，可保留会籍。保留会籍期间免交会费。而相关文件规定，企业因雇用返聘离退休人员所实际发生的费用，应区分为工资薪金支出和职工福利费支出，并按《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其中属于工资薪金支出的，准予计入企业工资薪金总额的基数，作为计算其他各项相关费用扣除的依据。退休人员不需要缴纳工会经费，那退休返聘人员是否需要缴纳，要以当地工会的要求为依据。如果当地要求缴纳的，那以退休返聘人员工资为基数计算缴纳的工会经费可以在所得税税前扣除。

022. 职工教育费和福利费
      《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2】16号）规定，一般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从业人员技术素质要求高、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可按2.5%提取，列入成本开支。
      参考个人所得税法规中对“退休人员再任职”界定时，要求受雇的退休人员与单位其他正式职工享受同等福利、培训及其他待遇，是否可以理解因为耗用相关的经费、享受相应的福利，对应的工资就应当作为职工教育经费与福利费的基数？
      相关文献也明确规定：企业因雇用返聘离退休人员所实际发生的费用，应区分为工资薪金支出和职工福利费支出，并按《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其中属于工资薪金支出的，准予计入企业工资薪金总额的基数，作为计算其他各项相关费用扣除的依据。
      总之，没有特别规定，退休返聘人员的工资为基数计算的限额内的实际发生职工教育经费、职工福利费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033. 残保金      《关于印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税【2015】72号）明
确，计算缴纳残保金时，“用人单位在职职工，是指用人单位在编人员或依法与用人单位签订1年以上（
含1年）劳动合同（服务协议）的人员。季节性用工应当折算为年平均用工人数。”因为退休返聘人员与
任职单位不能再签订劳动合同（协议），应当不纳入残保金计算的职工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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